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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 2023 年高等职业院校免试招生工作办法             

为推进高职分类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做好 2023 年云南省高

等职业院校免试招收技能拔尖中职毕业生招生和退役军人免试

招生工作，制定本办法。 

一、免试条件 

（一）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申请免试入学的，须通过我省当

年高职院校单独招生考试报名及资格审核，并具备下列条件之

一： 

1. 获教育部主办或联办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三等奖及

以上奖项的云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 

2. 2022 年以前获省教育厅主办或联办的省级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三等奖及以上奖项的云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2022 年

以后（含 2022 年）获省教育厅主办或联办的省级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一等奖的云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 

3. 具有高级工或技师资格的在职在岗云南省中等职业学校

毕业生； 

4. 获县级及以上劳动模范荣誉称号的在职在岗云南省中等

职业学校毕业生。 

技能拔尖优秀获奖学生享受免试政策，所获奖项自获奖之日

起三年内有效。 

（二）五年制高等职业院校在校生不再申请免试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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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过退役安置地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资格审核的退

役军人，可免文化素质考试。 

二、免试招生院校及专业 

具有 2023 年高职单招资格的省内高职院校，均可开展中职

学校技能拔尖人才免试招生和退役军人招生工作。申请免试考生

可填报 1所志愿院校和 1个专业志愿，并选择是否服从专业调剂。

免试计划由各学校分专业自行安排，原则上不低于各专业计划的

10%，不高于各专业计划的 50%。考生依据报考专业类别、所学

专业、获奖奖项、工作经历、职业倾向等综合考虑确定免试申请

专业。各中职毕业学校和高职单招院校要配合做好学生免试申

请、咨询服务工作。 

为提高志愿填报效率，避免因免试申请院校和专业过于集中

导致落选，鼓励符合免试资格的考生同时填报免试批志愿和高职

单招其他批次志愿并参加统一组织的文化考试和专业技能测试。 

三、免试申请办法 

（一）申请时间 

申请免试的学生，须按要求填报高职免试批志愿，并于 2023

年 3 月 22 日前完成填表申请和纸质材料递交，逾期不再办理免

试申请手续。 

（二）中等职业学校技能拔尖人才申请免试 

中等职业学校技能拔尖优秀获奖学生申请免试，须填报高职

免试批志愿，并于 2023 年 3 月 22 日前向所在（毕业）学校提交

以下申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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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填写《云南省高等职业院校技能拔尖人才免试招生申请

表》（附件 2），一式 2 份。 

2．应届毕业生提供技能大赛获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往届

毕业生提供毕业证书和技能大赛获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原件由

毕业学校核验后返还给学生。 

3．在职在岗的中职毕业生提供毕业证书、资格证书（或劳

动模范证书）原件（核验后返回）及复印件，本人所在单位出具

的在职在岗证明；获高级工或技师资格证书（或劳动模范证书）

的考生还需提供证书发放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 

（三）退役军人申请免试 

1．退役军人报考高职院校，须按报考要求填报高职免试批

志愿，打印填写《云南省 2023 年退役军人高职单招免试招生申

请表》（附件 3），一式两份，并交本人退役安置地县级退役军

人事务部门进行身份认定，身份认定时需提供本人退役证、身份

证原件，身份认定通过后由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盖章。 

2．考生须于 2023 年 3 月 22 日前将一式两份经退役军人事

务部门盖章的申请表报送至本人普通高考或三校生考试报名确

认点，报名确认点审核无误后在表上签字、盖章，一份交还考生，

另一份由报名确认点装入考生档案，并将复印件于 3 月 22 日前

汇总报送当地县级招生考试机构。 

四、资格审核 

（一）中等职业学校技能拔尖优秀获奖学生申请免试，经所

在（毕业）学校审核并签字盖章后报送至申请免试的单招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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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高职单招院校完成资格复审后，将技能拔尖考生申

请材料和《云南省 2023 年高职院校免试招收中职学校技能拔尖

毕业生资格审查汇总表》（附件 4）一并报送至省教育厅职成教

处。职成教处对申请材料进行复核后在省教育厅网站公示符合技

能拔尖人才免试条件人员名单。 

（三）各单招院校要安排专人负责免试申请材料接收、登记

工作，并将其联系方式在本校官方网站公示。各中职学校、报名

确认点发出考生免试申请材料后，要主动联系单招院校有关工作

负责人，告知考生免试材料寄送情况。 

五、录取 

各单招院校根据省教育厅公示的技能拔尖人才免试名单，组

织符合条件的免试人员进行测试，拟定免试通过人员名单在本校

官方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按相关录取流程办理录取手

续。 

资格审核通过的退役军人由各学校组织参加职业技能测试，

按成绩拟定合格人员名单后在本校官方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无异

议后，按相关录取流程办理录取手续。 

各专业申请免试考生人数超过各专业免试计划的，各单招院

校可参考测试情况，按照有关录取规则将填报志愿时选择服从专

业调剂的考生调整至其他尚有空余计划的专业。 

各高职单招院校在开展免试工作时要明确时间节点要求，严

格资格审查程序和招录程序，确保录取过程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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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0871-65102713（免试问题咨询）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0871-63649156（退役军人免试政策咨询） 

省招生考试院：0871-65154794（政策咨询） 

0871-65125720（网上报考） 

 

1  

2  

3  

4 云南省 2023 年高职院校免试招收中职学校技能 

拔尖毕业生资格审查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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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免试工作时间安排及流程 

时间 内容 

2023年 3月 20—22日 

考生填报高职免试批志愿，按照填报的志

愿填写纸质申请表。退役军人还需将纸质

申请表交退伍安置地县级退役军人事务

部门进行身份认定。 

2023 年 3 月 22 日前 

毕业学校或报名确认点收到考生纸质申

请材料并完成材料的初级审核后，及时报

送拟接收免试考生的高职单招院校。 

2023 年 3 月 25 日前 

各单招院校接收并完成免试申请学生的

材料复审工作，将纸质材料报送至省教育

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 

2023 年 4 月 1 日前后 

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完成申

请免试学生的资格复核工作，公布具备免

试资格人员名单。 

2023 年 4 月 10 日前 

各高职单招院校组织具备免试资格人员

测试，确定免试合格名单后在本校公开网

站公示。公示无异议后，按相关录取流程

办理录取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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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云南省高等职业院校技能拔尖人才免试招生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照片 身份证号  考生类别  

准考证号  电  话  

就读（毕业）学

校（往届生须填

毕业证号） 

 

获奖专业 

（工作工种） 

 

技能大赛获奖情况（举办级别、名称、奖项）：  

 

  

技术资格及专业： 

 

 

县级及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授予的劳动模范荣誉称号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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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学校、 

工作单位审

核及推荐意

见 

 

 

 

审核被推荐人的思想政治情况、推荐条件真实性等。 

 

 

                                

          

单位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日期： 

高等职业 

院校意见 

 

 

 

（学校签章）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日期： 

省教育厅 

意见 

 

 

 

 

                                       （签章） 

                                         日期： 

说明：1.考生类别填“应届”或“往届”。 

      2.获得高级工或技师资格证书（或劳动模范证书）的学生需要提供资格证 

书发放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  

      3.所有免试申请材料请复印一份附在此申请表之后，以便资格审查。 

  4.此申请表一经考生本人签字，考生将对申请信息承担责任。 



 

 - 9 - 

附件 3 

云南省退役军人高职单招免试招生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本人照片 

准考证号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户籍地址  

入伍时间     年   月 应征入伍地  

退役时间     年   月 退役安置地  

服役期间是否
受过处分 

 退役证编号  

受过何种奖励、
有何特长 

 

本人承诺 

本人承诺以上所填写的内容真实、准确，所提供的材料真实有效，如

有弄虚作假或填写错误，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考生签名：                                                  

 年    月    日 

县级退役军人

事务部门意见 

经审核，该同志于        年    月退出现役，退役证编号              ，

退役安置方式为                          ，特此说明。 

       

  

经办单位联系电话：                         （退伍军人事务部门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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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确认点 

意见 

经审核，该考生准考证号                 ，已在本报名确认点填报云南

省 2023 年高职单招高职免试批志愿，特此说明。 

 

      

经办人（签名）：                         （报名确认点签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本表一式两份，由考生本人填写，在指定位置张贴本人照片，要求正楷书写、

字迹清晰，内容准确无误，有涂改痕迹的无效。 
2、考生本人打印、填写本表后，交本人退役安置地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进行

身份认定，身份认定时需提供本人退役证、身份证原件，身份认定通过后由退役军人
事务部门盖章。考生将经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盖章的申请表报送至本人报名确认点。 

3、本表一份由考生本人留存，一份由报名确认点装入考生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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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云南省 2023 年高职院校免试招收中职学校技能拔尖毕业生资格审查汇总表 

招生学校名称（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日期： 

序号 
考生 

姓名 
性别 

身份 

证号 

考生 

类别 

准考 

证号 

就读（毕

业）学校 

技能大赛

获奖情况

（举办级

别、名称、

奖项） 

高级工

或技师

资格证

书获得

情况 

是否具

有高级

工或技

师资格

证书证

明材料 

申请院校名称 申请专业 

毕 业 学

校、工作

单位审核

及推荐意

见 

高职院校

审查意见 

省教育

厅审核

意见 

               

               

               

               

               


